鲤城区惠民殡葬政策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根据《殡葬管理条例》《福建省殡葬管理办法》《民政部关于全面推行惠民殡葬政策的指导意见》(民发〔2012〕211号) 《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免除城乡困难群众基本殡葬服务费的通知》（闽政办〔2012〕163号）《福建省民政厅等17部门关于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闽民事〔2018〕132号）《泉州市民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困难群众殡葬服务费免除项目的通知》（泉民事〔2025〕3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文明治丧殡葬服务费用减免政策
（一）减免对象
在鲤城辖区范围内过世、具有鲤城区户籍的居民。并满足以下条件：
1.近亲属（或逝者生前意愿的受托人）为其直接前往具备遗体接运、遗体火化资质的殡葬服务机构全程文明办理丧事，不在住所或住所附近另设灵棚办理仪式。
2.运送遗体前杜绝大规模队伍游丧。严禁沿路抛洒纸钱、燃放烟花爆竹。
3.丧期不超过3天。
（二）申请流程
经逝者居住地社区居委会审核同意，申请人持《鲤城区文明治丧殡葬服务费减免申请表》（详见附件1）在结算时可申请减免治丧过程中产生的遗体火化、遗体接运、骨灰寄存、引导服务费、骨灰盒费等殡葬服务费用。需提供以下材料：
1.火化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2.逝者生前户口簿；
3.申请人身份证明；
4.与逝者关系证明（如户口簿、公证委托书、亲属关系证明、法定监护人关系证明等）；
减免的基本殡葬服务费用项目及费用，以殡葬服务机构与区民政局签订的合作协议为准。
二、殡葬服务费用减免政策
（一）减免对象及项目
第一类：鲤城区户籍的城乡困难群众（包括：城乡低保对象、“三无”人员、特困供养人员）和重点优抚对象、革命“五老”人员及鲤城公安分局开具允许火化证明的未知名遗体。死亡后按殡葬法律法规在具备遗体接运、遗体火化资质的殡葬服务机构进行火化的，免除遗体接运费、遗体冷藏存放费（困难群众3天内，未知名遗体20天内）、遗体接运专用尸袋、遗体火化费、骨灰盒、殡仪馆内骨灰寄存（10年）、普通纸棺（1个）、殡仪馆内普通守灵厅（3天内）及材料费。
第二类：第一类以外的其他我区户籍居民（含出生后尚未登记户口的婴儿）及社会福利机构抚养的儿童，死亡后按殡葬法律法规在具备遗体接运、遗体火化资质的殡葬服务机构进行火化的，减免遗体接运费、遗体火化费、骨灰寄存费（1年）、遗体冷藏存放费（3天内）四项基本殡葬服务费用。
（二）申请流程
1. 符合条件的对象在泉州市区范围内具备遗体接运、遗体火化资质的殡葬服务机构进行火化的，由申请人将以下材料报送至殡葬服务机构，在结算时直接免除相关费用。
（1）《鲤城区基本殡葬服务免费申请表》（附件2）一式两份；
（2）逝者生前户口簿或其他身份证明（如出生证）复印件；
（3）申请人身份证明；
（4）与逝者关系证明（如户口簿、公证委托书、亲属关系证明、法定监护人关系证明等）；
（5）如为困难群众、重点优抚对象、革命“五老”人员的，还需提供有效证件（如低保、特困或重点优抚相关证明等）；
2.属于未知名遗体的，经鲤城公安分局确认，并出具允许火化证明，可填写《鲤城区未知名遗体基本殡葬服务免费申请表》（附件3）办理相关手续。
3.符合条件的对象死亡后因特殊情况在异地火化且在火化地未享受过基本殡葬服务费用减免的，可提供申请人身份证、银行卡和逝者有效身份证件、火化证明及异地办理殡葬项目收费清单等相关材料，填写《鲤城区异地办理减免基本殡葬服务项目申请表》（附件4）申请减免，经社区、街道逐级审核报送至区民政局，减免项目和标准参照本方案执行。在本区享受减免补贴后，不得以同一事项在火化地重复申请。
本项减免政策与文明治丧殡葬服务费用减免政策不同时享受。
三、节地生态安葬奖励政策
（一）奖励范围
为具有鲤城区户籍的逝者办理节地生态安葬的近亲属（或逝者生前意愿的受托人），每例奖励500元。
节地生态安葬需满足以下条件：
1.花葬、树葬、草坪葬
在具备节地生态安葬资质的殡葬服务机构或公墓单位的生态安葬区实施花葬、树葬或草坪葬，不设硬质墓穴和墓碑、不保留骨灰。
2.海葬
需向鲤城区民政局报名申请，参加由泉州市各区县组织的骨灰海葬活动，且骨灰全程由殡仪专用车辆运送。海葬时间、区域等具体要求，以组织地区相关部门要求为准。
（二）申请流程
采取节地生态安葬的，在逝者实行节地生态安葬起60日内，由申请人填写《鲤城区节地生态安葬补贴申领表》（附件5或附件6），并提供以下材料：
1.公墓安葬证和公墓出具的葬式葬法证明（选择花葬、树葬、草坪葬生态安葬方式的提供），海葬需提供《鲤城区逝者骨灰海葬申请表》（附件7）；
2.逝者生前户口簿；	
3.申请人身份证明；
4.异地节地生态安葬或海葬的，还需提供申请人银行账户；
5.与逝者关系证明（如户口簿、公证委托书、亲属关系证明、法定监护人关系证明等）。
在泉州市区内采用花葬、树葬、草坪葬的，由所在殡葬服务机构或公墓直接给予减免相关费用，由殡葬服务机构或公墓按照合作协议约定时间将费用报销材料报送区民政部门审核后，报区财政部门据实拨付核销。如所在殡葬服务机构未直接减免的，可由参照异地办理手续向区民政局申领。
鲤城户籍居民在异地采用花葬、树葬、草坪葬且未享受过节地生态安葬奖励补贴或相关费用减免的，经社区、街道逐级审核报送至区民政局，待区民政局审核后及时将资金拨付至个人账户。在本区享受奖励后，不得以同一事项在异地重复申请。
采用海葬的，提交申请材料（其中两张申请表各一式三份），由户籍所在地社区、街道逐级审核。由街道连同其它相关证明材料统一收集后提供给区民政局，待区民政局审核后及时将资金拨付至个人账户。
四、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广泛宣传。殡葬服务作为群众关切的重要民生事项，是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各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充分认识惠民殡葬工作的重要意义，抓好惠民殡葬政策的落实，要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使惠民殡葬政策家喻户晓。
（二）严格审核，规范管理。各相关单位要根据本地情况，建立健全城乡群众殡葬服务费用减免的审核、核准等办事流程，确保此项工作程序严格规范，具有较强操作性。
（三）明确责任，强化落实。区民政局要强化服务意识，认真履行职责，协调殡葬服务机构规范做好减免费用对象的资格认定、档案管理、费用结算等各个环节，主动接受监督，确保服务质量。区财政局要足额安排资金，专款专用，定期结算，并根据减免对象数量增减和项目收费标准调整作相应调整。
（四）密切配合，加强监督。各相关单位要加强监督，严格审核减免对象资格，防止出现弄虚作假、虚报冒领和重复领取的现象。对骗取惠民殡葬政策资金的人员，除追回骗取的相关减免和奖励补贴资金外，还将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对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五、其他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本办法由鲤城区民政局进行解释，自2026年  月  日起执行，有效期至2030年  月  日；《泉州市鲤城区民政局 泉州市鲤城区财政局关于出台<泉州市鲤城区文明治丧和节地生态安葬奖励补贴办法>的通知》（泉鲤民规〔2025〕2号）及《泉州市鲤城区民政局 泉州市鲤城区财政局关于印发<鲤城区减免殡葬服务项目费用实施方案>的通知》（泉鲤民规〔2025〕3号）同步废止。

附件：1. 鲤城区文明治丧殡葬服务费减免申请表
2. 鲤城区减免基本殡葬服务项目申请表
3. 鲤城区未知名遗体基本殡葬服务免费申请表
4. 鲤城区异地办理减免基本殡葬服务项目申请表
5.鲤城区节地生态安葬补贴申领表（花葬、树葬、草葬）
6.鲤城区节地生态安葬补贴申领表（海葬）
7.鲤城区逝者骨灰海葬申请表
[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15]附件1
	鲤城区文明治丧殡葬服务费减免申请表

	逝者情况
	姓名
	
	性别
	
	死亡时间
	
	死亡
原因
	
	火化
时间
	

	
	户籍所在地
村（居）名称
	
	身份证号码
	

	
	家庭住址
	
	家庭电话
	

	申请人情况
	姓　名
	
	与逝者关　系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码
	
	家庭住址
	

	
	申请人承诺
	
本人承诺所提供的材料均真实、有效，逝者所有亲属意见一致，因参与文明治丧所引发的亲属内部纠纷，由申请人自行协商解决。本人愿意对此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核实发现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承诺，本人愿承担一切相关法律及经济责任。

[bookmark: OLE_LINK42]申请人（签字 指印）：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bookmark: OLE_LINK27][bookmark: OLE_LINK28]所在村（居）审核意见
	殡葬服务机构审核意见
	区民政局审批意见

	[bookmark: _Hlk196731983]
该丧事直接前往殡葬服务机构办理，未违反移风易俗规定，同意申报。

红白理事会经办人：

社区经办人：
[bookmark: OLE_LINK39][bookmark: OLE_LINK38]（盖章）

年　　月　　日
	
[bookmark: OLE_LINK32][bookmark: OLE_LINK31]
情况属实。


审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同意减免。


审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3]1.具体减免项目包括：（1）遗体火化；（2）遗体接运（运尸费、收尸、接尸费）；（3）装尸塑料袋；（4）骨灰寄存1年（30元/年）；（5）一楼守灵堂租赁费（60小时，超出部分需自理）；（6）灵堂电冰棺费（3天）；（7）材料费（防巾、骨灰保护剂）；（8）防水袋；（9）引导服务费（1天）；（10）桌椅出租（1套）（11）热水壶出租（1个）；（12）骨灰盒费（88元/个）。
2.申办人需要提供申办人身份证、逝者户口簿、火化证复印件各三份。
3.本表一式三份，社区、殡葬服务机构、区民政局业务科室各留存一份。




附件2
鲤城区减免基本殡葬服务项目申请表
	逝者
情况
	姓名
	
	性别
	
	年龄
	

	
	死亡时间
	    年  月  日
	身份证号码
	

	
	户 籍 地
	       街道       社区

	免除
类别
	第一类：□城乡低保   □“三无”人员/特困  □革命五老   □重点优抚
第二类：□第一类以外的其他我区户籍居民（含出生后尚未登记户口的婴儿）及社会福利机构抚养的儿童

	承办人姓名
	
	与逝者关系
	
	地址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承办人承诺

	本人承诺:上述所提供相关证件、资料及本表填写内容真实有效。本人愿意对此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核实发现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承诺，骗取奖补资金的，将退回奖补资金，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字 指印）：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社区居委会意见：

    该逝者为我社区居民，同意申报。

经办人(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所在街道审核意见：
情况属实。

审核人(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减免基本殡葬服务项目费用清单（此栏由殡葬服务机构负责填写）

	项目
	是否减免
	减免金额（元）

	1.遗体接运费
	□是□否
	

	2.遗体火化费
	□是□否
	

	3.骨灰寄存费
	□是□否
	

	4.遗体冷藏存放费
	□是□否
	

	5.遗体接运专用尸袋费
	□是□否
	

	6.普通纸棺（1个）
	□是□否
	

	7.殡仪馆内普通守灵厅（3天内）
	□是□否
	

	8.骨灰盒（200元内）
	□是□否
	

	9.材料费
	□是□否
	

	减免总金额：       元

	殡葬服务机构经办人(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注：1.第一类：逝者若属城乡低保、特困等困难群众的，由社区居委会、街道民政办负责审核；逝者若属重点优抚对象的，由社区居委会、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审核；
2.第二类：逝者属鲤城区户籍的，由社区居委会负责审核盖章；
3.本表一式2份、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逝者户口簿或其他有效身份证明、逝者死亡证明或火化证明复印件各1份、有关身份证明（低保、特困、革命五老、重点优抚对象）1份一起交给殡葬服务机构。



附件3
鲤城区未知名遗体基本殡葬服务免费申请表
	编号
	
	报送单位
	
	殡仪馆
名称
	

	未知名遗体情况
	遗体发
生地点
	
	逝者
性别
	
	逝者
身高
	

	
	去世
时间
	年 月 日
	去世原因
	
	接送时间
	年  月  日

	
	寄存
编码
	
	寄存时间
	年  月  日
	火化时间
	年  月  日

	办案公安机关
、机构情况
	经办公
安机构
	
	经办民警
	

	
	经办人
警号
	
	主管公安机关
	

	
	死因
定性
	
	公告确认
	
	出具死亡证明
	

	
区民政局
审查意见(盖章)





经办人:


时间:
	
主管公安机关
审查意见(盖章)





经办人:


时间:
	
区财政局
审查意见(盖章)





经办人:


时间:
	
备注






经办人:


时间:

	说明：
1、本表为未知名遗体免费申请表。
2、申请人为经办公安机构。
3、本申请表一式三份，所管辖区民政局审查盖章后方可有效，1份由民政局留档，另一份由经办民警连同其它相关材料提供给殡仪馆。在结算殡葬费用时，由殡葬服务机构直接免除相关费用，并作为财政审核依据。
4、须提供材料：（1）公安机关出具该未知名遗体证明；（2）经办民警出具警官证；（3）逝者照片；（4）死亡证明书；（5）火化通知书等。




附件4
鲤城区异地办理减免基本殡葬服务项目申请表
	逝者
情况
	姓名
	
	性别
	
	年龄
	

	
	死亡时间
	    年  月  日
	身份证号码
	

	
	户 籍 地
	       街道       社区

	免除
类别
	第一类：□城乡低保   □“三无”人员/特困  □革命五老   □重点优抚
第二类：□第一类以外的其他我区户籍居民（含出生后尚未登记户口的婴儿）及社会福利机构抚养的儿童

	承办人姓名
	
	与逝者关系
	
	地址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开户银行
	
	银行卡号
	

	承办人承诺

	本人承诺：本人及亲属未为逝者在其他地区申请、享受过相关惠民殡葬减免政策。上述所提供相关证件、资料及本表填写内容真实有效。本人愿意对此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核实发现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承诺，骗取奖补资金的，将退回奖补资金，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字 指印）：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社区居委会意见：
    该逝者为我社区居民，同意申报。

经办人(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所在街道审核意见：
情况属实。

审核人(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减免基本殡葬服务项目费用清单（根据异地办理材料，参照本地项目、标准填写）

	项目
	是否减免
	减免金额（元）

	1.遗体接运费
	□是□否
	

	2.遗体火化费
	□是□否
	

	3.骨灰寄存费
	□是□否
	

	4.遗体冷藏存放费
	□是□否
	

	5.遗体接运专用尸袋费
	□是□否
	

	6.普通纸棺（1个）
	□是□否
	

	7.殡仪馆内普通守灵厅（3天内）
	□是□否
	

	8.骨灰盒（200元内）
	□是□否
	

	9.材料费
	□是□否
	

	减免总金额：       元

	泉州市鲤城区民政局经办人(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注：1.第一类：逝者若属城乡低保、特困等困难群众的，由社区居委会、街道民政办负责审核；逝者若属重点优抚对象的，由社区居委会、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审核；
2.第二类：逝者属鲤城区户籍的，由社区居委会负责审核盖章；
3.本表一式3份，社区、街道、区民政局各存一份。









附件5
[bookmark: OLE_LINK40][bookmark: OLE_LINK41]鲤城区节地生态安葬奖励补贴申领表
（花葬、树葬、草坪葬）
	逝
者
信
息
	姓  名
	
	性别
	
	死亡日期
	

	
	身份证号码
	
	火化日期
	

	
	户籍所在地
	

	申
请
人
信
息
	姓  名
	
	性别
	
	与逝者关系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家庭住址
	

	
	申请人承诺
	[bookmark: OLE_LINK22][bookmark: OLE_LINK23]本人承诺所提供的材料均真实、有效，逝者所有亲属意见一致，因参与生态安葬所引发的亲属内部纠纷，由申请人自行协商解决。本人愿意对此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核实发现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承诺，骗取奖励补贴资金的，将退回奖励补贴资金，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字 指印）：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节地生态安葬形式
	骨灰花葬  骨灰草葬  骨灰树葬  

	殡葬服务机构审核意见
	区民政局审批意见

	


审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审批人：

（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本表一式两份，一份殡葬服务机构留存，一份区民政局备案。
附件6
鲤城区节地生态安葬奖励补贴申领表（海葬）
	逝
者
信
息
	姓  名
	
	性别
	
	死亡日期
	

	
	身份证号码
	
	火化日期
	

	
	户籍所在地
	

	申
请
人
信
息
	姓  名
	
	性别
	
	与逝者关系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家庭住址
	

	
	银行卡信息
	开户行
	

	
	
	卡号
	

	
	申请人承诺
	本人承诺所提供的材料均真实、有效，逝者所有亲属意见一致，因参与生态安葬所引发的亲属内部纠纷，由申请人自行协商解决。本人愿意对此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核实发现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承诺，骗取奖励补贴资金的，将退回奖励补贴资金，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字 指印）：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节地生态安葬形式
	骨灰海葬 

	社区居委会初审意见
	街道办事处审核意见
	区民政局审批意见

	[bookmark: OLE_LINK36][bookmark: OLE_LINK33]




经办人：

（盖章）

年  月  日
	




审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审批人：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7
鲤城区逝者骨灰海葬申请表
	逝
者
信
息
	姓  名
	
	性别
	
	死亡日期
	

	
	身份证号码
	
	火化日期
	

	
	户籍所在地
	

	申
请
人
信
息
	姓  名
	
	性别
	
	与逝者关系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详细住址
	

	申请事由
	因             ，特申请    年  月  日前往贵骨灰堂领取逝者骨灰至           （地址）进行海葬。并承诺：
    1.遵守两地殡葬相关政策法规；
2.不以骨灰要挟、做有损他人利益或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如发生纠纷，造成不良后果的，申请人愿承担一切经济赔偿责任；触犯法律的，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申请人（签字 指印）：                   年   月   日


	



社区居委会意见（盖章）
                年  月  日
	



街道办事处意见（盖章）
  年  月  日

	


殡葬服务机构意见（盖章）
                年  月  日
	


民政部门意见（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1、申请人提交身份证复印件1份、安放证复印件1份；
申请骨灰领取时殡葬服务机构（场所）负责收回骨灰安放证并销毁。
